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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植保公约的潜在供资安排  

暂定议程议题 10.6 

 

I．引 言 

1. 在 2006 年，植检委第一届会议根据战略规划和技术援助非正式工作组

（SPTA）的建议，讨论了国际植保公约的潜在供资安排。SPTA 的建议是根据国际

植保公约潜在供资安排分析焦点小组的讨论结果提出的。焦点小组于 2005 年 7 月

举行会议，对不同供资方案和计划进行了分析，表明其利弊及结合其实际和法律影

响。分析的供资方案有： 

 强制性分摊捐款 

 自愿分摊捐款 

 扩大国际植保公约多边信托基金的范围 

 双边信托基金和实物捐助 

 费用或服务收费。 

2. 植检委第一届会议在讨论不同供资方案时，认识到强制性分摊捐款将产生额

外义务，不应当进一步推行。植检委还： 

为了节约起见，本文件印数有限。谨请各位代表及观察员携带文件与会， 

如无绝对必要，望勿索取。粮农组织大多数会议文件可从 

因特网 www.fao.org 网站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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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缔约方通过实物捐助，特别是通过主办会议支持国际植保公约； 

2. 请 SPTA 成员就他们如何设想一个国际植保公约的费用系统向 SPTA 下

次会议提出建议； 

3. 建议对服务收费和费用进行粮农组织法律分析（由秘书处管理），这应

当在国际植保公约评价框架范围内考虑。如果这项法律分析的结果是肯

定的，那么应当由秘书处进一步调查此类服务费用和收费以便向植检委

报告； 

4. 要求秘书处与具有相似活动领域的其他组织（如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

际种子检验协会）讨论费用使用问题，以了解他们的业务系统； 

5. 建议明年审议收集的信息（包括从国际植保公约评价中收集的信息，并

相应采取进一步行动； 

6. 同意进一步调查采用自愿分摊捐款方案为国际植保公约提供资金，建议

准备一个信息包，包括捐款和成员提供分摊捐款可能性的一个方案，以

便提交植检委第二届会议； 

7. 同意提出的建议并非意味着任何预先接受这些潜在供资结构。 

3. 2006 年 10 月，SPTA 对于对国际植保公约提供的某些服务进行收费的可能性

作了分析，粮农组织法律办公室参与了该项分析。讨论是根据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准备的关于其他国际组织实践的一个信息包进行的。SPTA 认为收费不实际，因为

在多数情况下管理和保持收取费用的基础设施的费用将超过收到的数额。然而，通

过自愿分摊捐款获得资金得到 SPTA 许多成员的支持。SPTA 一致认为费用系统不

实际，会给国际植保公约和缔约方带来法律问题，秘书处应当强调国际植保公约信

托基金和实物捐助。 

4. 制定国际植保公约的不同供资方案一直列入植检临委第三届会议（2001 年）

之后的植检临委和植检委议程。近几年来，国际植保公约的大量资源用于讨论、分

析和发展增加国际植保公约财政资源的新手段。植检委主席团认为，虽然有保证和

充足的供资对于植检委最为重要，但进一步分析也不会带来比已经取得的更好的结

果，是将国际植保公约的资源集中到不同主题的时候了。下面概述了近几年来关于

不同供资方案的讨论情况，并提出行动以作为这些讨论的结论。 

II．强制性分摊捐款 

5. 在植检临委第三届会议上首次提出了通过强制性分摊捐款补充国际植保公约

预算的可能性（文件 ICPM 01/INF 7）。然而，植检临委第三届会议并没有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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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这种可能性。焦点小组在 2004 年和 2005 年进一步审议了强制性分摊捐款主题，

但没有给予好评。植检委第一届会议认为，强制性分摊捐款将给缔约方带来额外义

务，不应当执行（植检委第一届会议报告，123 段）。 

6. 请植检委第二届会议审议，通过强调性分摊捐款来补充国际植保公约预算将

需要修改国际植保公约以建立必要财政手段，将对国际植保公约缔约方产生额外义

务。考虑到以前植检临委和植检委第一届会议的讨论情况，植检委第二届会议不妨

建议不再进一步推行强制性分摊捐款作为补充国际植保公约预算的一个机制的主

题，除非在今后可能对国际植保公约进行全面修订的框架内。 

III．自愿分摊捐款 

7. 在植检临委第三届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建立一个补充信托基金的系统以实现超

出粮农组织正常计划捐助范围之外的一些产出，通过自愿分摊捐款为该信托基金提

供资金。在植检临委第四届会议（2002 年）进一步审议了这一系统。植检临委第

四届会议上的最初讨论阐明了采用自愿分摊捐款系统给一些国家带来的主要困难，

会上指出，虽然这种捐款为自愿性质，但实际上分摊捐款可视为对缔约方的一项新

的义务（植检临委第四届会议报告，第 76 段）。焦点小组在 2004 年和 2005 年再

次讨论了自愿分摊捐款系统，并提交 SPTA 进一步审议。 

8. SPTA 在其 2005 年的会议上大力支持对于采用自愿分摊捐款系统为国际植保

公约提供资金作进一步调查。秘书处准备的一个信息包提交植检委第一届会议讨论

（文件 CPM 2006/22）。植检委第一届会议同意对于采用自愿分摊捐款计划为国际

植保公约提供资金作进一步调查，并建议准备一个信息包，包括捐款时间表和成员

提供分摊捐款的可能性，提交植检委第二届会议，条件是这并非意味着预先接受自

愿分摊捐款问题。 

9. 根据提供给植检委第一届会议的信息，附件 1 提供了自愿分摊捐款实例，表

明各国可能的财政捐款程度。该实例仅供参考，以下述成分为基础： 

 国际植保公约预算需要额增加 200 万美元（与粮农组织会费相一致）。 

 2003 年联合国会费分摊比额表。 

 假设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为国际植保公约提供捐款。实际捐款额将取决于成

为公约缔约方的国家数，植检委通过的分摊比额表，实现《业务计划》目

标所需的额外供资额。 

10. 另一个类别系统实例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所采用的类别系统，根据一个国家

选定的六个不同类别之一计算捐款额（见附件 2）。年度捐款总额根据世界动物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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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组织基本规则第 14 条确定，每个国家的年度捐款总额包括年度基本捐款加上世

界动物卫生组织国际委员会根据该委员会确定的预算确定的年度捐款增补额。 

11. 附件 3 提供了引自《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

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的分摊捐款第三个实例（引自 2006 年 6 月 29 日

UNEP/FAO/RC/COP.3/23 号文件）。在 2005 年和 2006 年批准的预算总额 3 542 159

美元和 3 710 224 美元中，分别有 2 098 116 美元和 2 246 809 美元需要通过分摊捐

款解决。应当注意到，《鹿特丹公约》有 112 个缔约方，要比国际植保公约少得多。

附件 3 还提供了承诺的分摊捐款额的实现率情况，2005 年的实现率大略估计为当

年承诺额的 70%左右。 

12. 关于成员提供其自愿分摊捐款可能性的估计至多是一种推测。这将取决于不

同标准，最重要的是将在什么条件下通过自愿分摊捐款计划。在植检临委和植检委

第一届会议的讨论会上，特别明显的是，占捐款很大比例的潜在捐助国反对确立这

样一项计划。可以假设，成员提供自愿分摊捐款的可能性随着对通过的条款的共识

程度增加而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附件 3 所示《鹿特丹公约》的经验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 

13. 植检委第二届会议不妨审议附件 1 至附件 3 所提供的信息。该届会议可以考

虑建议不要进一步推行通过自愿分摊捐款来补充国际植保公约预算这一主题，除非

对国际植保公约的独立评价的建议或今后可能对国际植保公约的全面修订要求这

样做。 

IV．服务费或费用 

14. 关于通过收取费用或服务费（例如出售植物检疫证书，对认可有害生物状况

等活动收费，对使用木质包装标志收费）补充国际植保公约预算的想法，最初是在

2003 年 SPTA 会议上提出的。在 2004 年和 2005 年，焦点小组分析了提高服务费用

的可能性。讨论很困难，因为无法对一个费用和收费系统的法律影响进行充分分析。

植检委第一届会议决定应当由 SPTA 再次讨论费用和收费系统，特别注重其他组织

的活动和法律影响。 

15. 在 2006 年，SPTA 根据秘书处提供的关于其他组织，即国际种子检验协会和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供资的信息讨论了这一主题，粮农组织法律办公室参加了讨论。

SPTA 认为收取费用不实际，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管理和保持基础设施的费用将超

过收取的数额。粮农组织法律办公室告诉 SPTA，由于各国已经向粮农组织提供捐

款，而国际植保公约是粮农组织的一部分，唯一的办法是为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

提供自愿捐款或提供实物捐助。法律办公室还提到，如出现秘书处根据一个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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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在国际植保公约职责范围之外开展一项活动这种情况，可为该项服务收取费

用。然而，这将产生法律责任。 

16. SPTA 一致认为，收费系统不实际，可能给国际植保公约和缔约方带来法律

问题，秘书处应当强调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和实物捐助。 

17. 植检委不妨考虑 SPTA 的以下意见，不要进一步探讨通过服务费或费用补充

国际植保公约预算的可能性。 

V．实物捐助 

18. 植检临委第三届会议还提出了通过实物捐助，如向秘书处提供专业知识以及

提供准专业官员等，补充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工作计划的可能性，并得到了好评。

植检临委第四届会议决定敦促各国自愿提供专业官员协助执行国际植保公约秘书

处工作计划（植检临委第四届会议报告第 75 段）。植检委第一届会议还重新审议

了该主题，请缔约方通过提供实物捐助，特别是通过主办会议来支持国际植保公约

（植检委第一届会议报告第 125 段）。 

19. 虽然自 2002 年以来植检临委和植检委促进向国际植保公约提供实物捐助，但

迄今对这种可能性的利用有限。通过提供‘准专业官员’或‘访问科学家’为国际

植保公约秘书处提供支持的情况令人满意，但由国家‘主办’会议则也未达到其潜

力。 

20. 植检委不妨重申请各国提供实物捐助，可以请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制定及执

行一项战略以促进实物捐助的提供。除了建议政府支付其自己代表的费用以便参加

国际植保公约的活动以及为这些活动作出贡献之外，这样一项战略可特别注重主办

专家工作组及长期主办技术小组、标准委员会和争端解决附属机构。 

VI．国际植保公约的多边信托基金 

21. 植检临委第三届会议讨论了建立国际植保公约多边信托基金问题。植检临委

第四届会议再次讨论了该主题，决定考虑设立一个特别信托基金处理为技术援助提

供的自愿捐款，但需由 SPTA 对这样一个基金的利弊进行分析以及对其他供资方案

进行全面考虑（植检临委第四届会议报告，第 81 段）。植检临委第五届会议（2003
年）（植检临委第五届会议报告，第 84-86 段）根据以下三个基本条件建立了自愿

捐款信托基金： 

− 专门用于直接惠及发展中国家； 

− 这种资金的补充性质； 

− 植检临委负责选择由这一来源资助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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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此外，植检临委第五届会议通过了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财务准则，植检临

委第七届会议（2005 年）对这些财务准则进行了修订。植检临委第六届会议（2004

年）通过了关于为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项下各项活动分配资金的规定，植检临委

第七届会议和植检委第一届会议对这些规定作了修订。植检临委第六届会议还同意

秘书处制定一项战略以促进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及鼓励捐助者为该基金捐款（植

检临委第六届会议报告，第 53 段）。 

23. 虽然自 2003 年以来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已经存在，但仅有三个国家即加拿

大、新西兰和美国在过去四年期间为该基金提供了捐款。为促进国际植保公约的目

标提供了其他财政捐款，但这些捐款是在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之外提供的。还发

现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尚未制定关于宣传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的一项战略，虽然

在 2004 年已致函各缔约方请他们为信托基金捐款。可通过积极宣传国际植保公约

信托基金及其目标而大大增加捐款。 

24. 植检委第二届会议不妨再次考虑请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制定关于国际植保公

约信托基金的一项宣传战略。该届会议还可以考虑对信托基金项下执行的活动作出

更加项目型的计划，对各个项目进行成本核算，请潜在捐助者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

项目提供财政支持。 

VII．结 论 

25. 请植检委考虑： 

1. 强制性分摊捐款主题不应当作为补充国际植保公约预算的一个机制进

一步推行，除非在将来可能对国际植保公约进行全面修订的框架内； 

2. 自愿分摊捐款主题不应当作为补充国际植保公约预算的一个机制进一

步推行，除非对国际植保公约的独立评价的建议或将来可能对国际植保

公约的全面修订要求这样做； 

3. 不要进一步推行通过服务收费或费用补充国际植保公约预算的主题； 

4. 再次请各国提供实物捐助，请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制定和执行关于促进

提供实物捐助的一项战略； 

5. 再次强调需要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制定关于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的

一项宣传战略，对于信托基金项下执行的活动作出更加项目型的计划，

计算活动费用并请潜在捐助者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项目提供财政支持； 

6. 通过上述相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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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利用 2003 年联合国会费分摊比额表为解决 2006 年估计的 

预算短缺额 200 万美元而对国际植保公约缔约方的费用分摊实例 

 国 家 1 2003 年 
比率(%)

分摊额 
(美元)

1 *阿富汗 0.00900 180
2 阿尔巴尼亚 0.00300 60
3 阿尔及利亚 0.07000 1400
4 *安道尔 0.00400 80
5 *安哥拉 0.00200 40
6 安提瓜和巴布达 0.00200 40
7 阿根廷 1.14900 22980
8 亚美尼亚 0.00200 40
9 澳大利亚 1.62700 32540

10 奥地利 0.94700 18940
11 阿塞拜疆 0.00400 40
12 巴哈马 0.01200 40
13 巴林 0.01800 160
14 孟加拉国 0.01000 200
15 巴巴多斯 0.00900 160
16 白俄罗斯 0.01900 380
17 比利时 1.12900 22580
18 伯利兹 0.00100 20
19 *贝宁 0.00200 40
20 不丹 0.00100 20
21 玻利维亚 0.00800 160
22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0.00400 80
23 *博茨瓦纳 0.01000 200
24 巴西 2.39000 47800
25 *文莱达鲁萨兰国 0.03300 660
26 保加利亚 0.01300 260
27 布基纳法索 0.00200 40
28 布隆迪 0.00100 20
29 柬埔寨 0.00200 40
30 喀麦隆 0.00900 1800
31 加拿大 2.55800 51160

                                                 

* 不是国际植保公约缔约方（截止 2006 年 12 月 20 日）。  
1 不是联合国会员（因此没有在本表中出现）的国际植保公约缔约方有：库克群岛、欧洲共同体、纽埃、塞

尔维亚共和国和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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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家 1 2003 年 
比率(%)

分摊额 
(美元)

32 佛得角 0.00100 20
33 中非共和国 0.00100 20
34 乍得 0.00100 20
35 智利 0.21200 4240
36 中国 1.53200 30640
37 哥伦比亚 0.20100 4020
38 *科摩罗 0.00100 20
39 刚果 0.00100 20
40 哥斯达黎加 0.02000 400
41 科特迪瓦 0.00900 180
42 克罗地亚 0.03900 780
43 古巴 0.03000 600
44 塞浦路斯 0.03800 760
45 捷克共和国 0.20300 4060
46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0.00900 180
47 *刚果民主共和国 0.00400 80
48 丹麦 0.74900 14980
49 *吉布提 0.00100 20
50 多米尼加 0.00100 20
51 多米尼加共和国 0.02300 460
52 厄瓜多尔 0.02500 500
53 埃及 0.08100 1620
54 塞尔瓦多 0.01800 360
55 赤道几内亚 0.00100 20
56 厄立特里亚 0.00100 20
57 爱沙尼亚 0.01000 100
58 埃塞俄比亚 0.00400 80
59 斐济 0.00400 80
60 芬兰 0.52200 10440
61 法国 6.46600 129320
62 *加蓬 0.01400 280
63 *冈比亚 0.00100 20
64 *格鲁吉亚 0.00500 100
65 德国 9.76900 195390
66 加纳 0.00500 100
67 希腊 0.53900 10780
68 格林纳达 0.00100 20
69 危地马拉 0.02700 560
70 几内亚 0.00300 60
71 *几内亚比绍 0.00100 20
72 圭亚那 0.001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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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家 1 2003 年 
比率(%)

分摊额 
(美元)

73 海地 0.00200 40
74 洪都拉斯 0.00500 100
75 匈牙利 0.12000 2400
76 冰岛 0.03300 660
77 印度 0.34100 6820
78 印度尼西亚 0.20000 4000
79 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 0.27200 5440
80 伊拉克 0.13600 2720
81 爱尔兰 0.29400 5880
82 以色列 0.41500 8300
83 意大利 5.06475 101295
84 牙买加 0.00400 80
85 日本 19.51575 390315
86 约旦 0.00800 160
87 *哈萨克斯坦 0.02800 560
88 肯尼亚 0.00800 160
89 *基里巴斯 0.00100 20
90 *科威特 0.14700 2940
91 吉尔吉斯坦 0.00100 20
92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0.00100 20
93 拉脱维亚 0.01000 200
94 黎巴嫩 0.01200 240
95 *莱索托 0.00100 20
96 利比里亚 0.00100 20
97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0.06700 1340
98 *列支敦士登 0.00600 120
99 立陶宛 0.01700 340

100 卢森堡 0.08000 1600
101 马达加斯加 0.00300 60
102 马拉维 0.00200 400
103 马亚西亚 0.23500 4700
104 马尔代夫 0.00100 20
105 马里 0.00200 40
106 马耳他 0.01500 300
107 *马绍尔群岛 0.00100 20
108 毛里塔尼亚 0.00100 20
109 毛里求斯 0.01100 220
110 墨西哥 1.08600 21720
111 *密克罗尼西亚 (联邦国) 0.00100 20
112 *摩纳哥 0.00400 80
113 *蒙古 0.001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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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家 1 2003 年 
比率(%)

分摊额 
(美元)

114 摩洛哥 0.04400 880
115 *莫桑比克 0.00100 20
116 缅甸 0.01000 20
117 *纳米比亚 0.00700 140
118 *瑙鲁 0.00100 20
119 尼泊尔 0.00400 80
120 荷兰 1.73800 34760
121 新西兰 0.24100 4820
122 尼加拉瓜 0.00100 20
123 尼日尔 0.00100 20
124 尼日利亚 0.06800 1360
125 挪威 0.64600 12920
126 阿曼 0.06100 1220
127 巴基斯坦 0.06100 1220
128 帕劳 (共和国) 0.00100 20
129 巴拿马 0.01800 360
130 巴布亚新几内亚 0.00600 120
131 巴拉圭 0.01600 320
132 秘鲁 0.11800 2860
133 菲律宾 0.10000 2000
134 波兰 0.37800 7560
135 葡萄牙 0.46200 9244
136 卡塔尔 0.03400 680
137 大韩民国 1.85100 37020
138 摩尔多瓦共和国 0.00200 40
139 罗马尼亚 0.05800 1160
140 俄罗斯联邦 1.20000 24000
141 *卢旺达 0.00100 20
142 圣基茨和尼维斯 0.00100 20
143 圣卢西亚 0.00200 40
144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0.00100 20
145 萨摩亚 0.00100 20
146 *圣马力诺 0.00200 40
147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0.00100 20
148 沙特阿拉伯 0.55400 11080
149 塞内加尔 0.00500 100
150 塞舌尔 0.00200 40
151 塞拉利昂 0.00100 20
152 *新加坡 0.39300 7860
153 斯洛伐克 0.04300 860
154 斯洛文尼亚 0.08100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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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家 1 2003 年 
比率(%)

分摊额 
(美元)

155 索罗门群岛 0.00100 20
156 *索马里 0.00100 20
157 南非 0.40800 8160
158 西班牙 2.51875 50375
159 斯里兰卡 0.01600 320
160 苏丹 0.00600 120
161 苏里南 0.00200 40
162 斯威士兰 0.00200 40
163 瑞典 1.02675 20535
164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0.08000 1600
165 *塔吉克斯坦 0.00100 20
166 泰国 0.29400 5880
167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0.00600 120
168 多哥 0.00100 20
169 汤加 0.00100 20
170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01600 320
171 突尼斯 0.03000 600
172 土耳其 0.44000 8800
173 *土库曼斯坦 0.00300 60
174 图瓦卢 0.00100 20
175 *乌干达 0.00500 100
176 乌克兰 0.05300 1060
177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20200 4040
178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5.53600 110720
179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0.00400 80
180 美利坚合众国 22.00000 440000
181 乌拉圭 0.08000 1600
182 *乌兹别克斯坦 0.01100 220
183 *瓦努阿图 0.00100 20
184 委内瑞拉 0.20800 4160
185 越南 0.01600 320
186 也门 0.00600 120
187 *南斯拉夫 0.02000 400
188 赞比亚 0.00200 40
189 *津巴布韦 0.00800 160

 合 计 100.00000
大 约 

美元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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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决议第 5 号 

2005 年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成员国的财政捐款 

 

根据内部章程第 11 条和基本规则第 14 条，考虑到需要满足 2005 年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的预算支出，  

委员会 

决 定 

2005 年度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成员国的总体捐款情况如下（欧元）： 

第 1 类国家   109 725 

第 2 类国家    87 780 

第 3 类国家    65 835 

第 4 类国家    43 890 

第 5 类国家    21 945 

第 6 类国家    13 167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际委员会于 2004 年 5 月 28 日通过） 

 

72 GS/FR – 巴黎，200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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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鹿特丹公约》业务预算一般信托基金 

表 1. 截止 2006 年 5 月 31 日对 2005 年和 2006 年信托基金的捐款 

2006 年业务预算（美元） 

收到款额

 

占信托基金

的比例，上限

为 22%，下限

为 0.01%

2005 年

未支付

的捐款

2006 年  
认捐额1/ 2006 年收到

的前一年的

款额  

2006 年收到

的 2006 年

款额  

2005 年和

2006 年未

支付的  
认捐额  

 成员国 百分比       
1 阿根廷  1.307 33,116 28,013     61,129 
2 亚美尼亚  0.010 0 216     216 
3 澳大利亚  2.177 0 46,649  46,649 0 
4 奥地利  1.174 0 25,170   25,170 0 
5 比利时  1.462 0 31,324   32,838 -1,514 
6 伯利兹  0.010 93 225 93 210 15 
7 贝宁  0.010 222 216     438 
8 玻利维亚  0.012 312 263     575 
9 巴西  2.082 52,757 44,628     97,385 

10 保加利亚  0.023 0 498   498 0 
11 布基纳法索  0.010 222 216     438 
12 布隆迪  0.010 222 216     438 
13 喀麦隆  0.011 277 235     512 
14 加拿大  3.846 47,994 82,428     130,422 
15 乍得  0.010 222 216     438 
16 智利  0.305 5,150 6,850     12,000 
17 中国  2.807 35,558 63,066     98,624 
18 刚果民主共和国 0.010 111 216     327 
19 库克群岛  0.010 222 216     438 
20 科特迪瓦  0.014 346 293     639 
21 塞浦路斯  0.053 1,013 1,198 1,013   1,198 
22 捷克共和国  0.250 0 5,363   5,363 0 
23 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  0.014 346 293     639 
24 丹麦  0.982 0 21,039     21,039 
25 吉布提  0.010 185 225     410 
26 厄瓜多尔  0.026 0 557     557 
27 萨尔瓦多  0.030 762 645     1,407 
28 赤道几内亚  0.010 222 216     438 
29 厄立特里亚  0.010 111 225     336 
30 埃塞俄比亚  0.010 0 216     216 
31 欧洲共同体  2.500 -718 53,898    5,392 
32 芬兰  0.729 0 15,618   15,290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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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款额

 

占信托基金

的比例，上限

为 22%，下限

为 0.01%

2005 年

未支付

的捐款

2006 年  
认捐额1/ 2006 年收到

的前一年的

款额  

2006 年收到

的 2006 年

款额  

2005 年和

2006 年未

支付的  
认捐额  

 成员国 百分比       
33 法国  8.244 0 176,693   176,693 0 
34 加逢  0.012 312 263     575 
35 冈比亚  0.010 222 216     438 
36 德国  11.843 0 253,815   253,815 0 
37 加纳  0.010 222 216     438 
38 希腊  0.725 18,359 15,530 18,359   15,530 
39 几内亚  0.010 222 216     438 
40 匈牙利  0.172 0 3,693     3,693 
41 印度  0.576 0 12,933     12,933 
42 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 0.215 5,439 4,601     10,040 
43 爱尔兰  0.479 0 10,752     10,752 
44 意大利  6.679 169,218 143,142 169,218 150,061 -6,919 
45 牙买加  0.011 0 235   215 20 
46 日本  22.000 0 474,298   97,808 376,490 
47 约旦  0.015 0 322     322 
48 肯尼亚  0.012 182 276 182 359 -83 
49 吉尔吉斯坦  0.010 222 216     438 
50 拉脱维亚  0.021 520 440 520 440 0 
51 利比里亚  0.010 222 216     438 
52 阿拉伯利比亚

民众国  0.180 4,573 3,868     8,441 
53 列支敦士登  0.010 222 216   216 222 
54 立陶宛  0.033 0 703   682 21 
55 卢森堡  0.105 2,667 2,256 2,667 2,256 0 
56 马达加斯加  0.010 0 216   187 29 
57 马来西亚  0.278 0 5,948   7,017 -1,069 
58 马里  0.010 222 216     438 
59 马绍尔群岛  0.010 222 216     438 
60 毛里塔尼亚  0.010 0 225     225 
61 毛里求斯  0.015 0 338   32 306 
62 墨西哥  2.574 21,743 57,843     79,586 
63 摩尔多瓦  0.010 148 225     373 
64 蒙古  0.010 222 216     438 
65 纳米比亚  0.010 0 225     225 
66 荷兰  2.311 0 49,521   49,513 8 
67 新西兰  0.302 0 6,476   6,476 0 
68 利日利亚  0.057 1,455 1,231     2,686 
69 挪威  0.928 0 19,896     19,896 
70 阿曼  0.096 2,425 2,051 2,425 2,05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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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款额

 

占信托基金

的比例，上限

为 22%，下限

为 0.01%

2005 年

未支付

的捐款

2006 年  
认捐额1/ 2006 年收到

的前一年的

款额  

2006 年收到

的 2006 年

款额  

2005 年和

2006 年未

支付的  
认捐额  

 成员国 百分比       
71 巴基斯坦  0.075 318 1,690   1,690 318 
72 巴拿马  0.026 658 557     1,215 
73 巴拉圭  0.016 416 352     768 
74 秘鲁  0.126 0 2,826     2,826 
75 波兰  0.630 0 14,161     14,161 
76 葡萄牙  0.643 0 14,438     14,438 
77 卡塔尔  0.088 1,663 1,966     3,629 
78 大韩民国  2.456 62,214 52,627 62,214 52,627 0 
79 罗马尼亚  0.082 0 1,758     1,758 
80 卢旺达  0.010 222 216 63 222 153 
81 萨摩亚  0.010 0 216     216 
82 沙特阿拉伯  0.975 24,699 20,892     45,591 
83 塞内加尔  0.010 222 216     438 
84 新加坡  0.530 0 11,919   11,919 0 
85 斯洛文尼亚  0.112 0 2,403   2,403 0 
86 南非  0.399 10,115 8,556   18,671 0 
87 西班牙  3.445 87,294 73,842     161,136 
88 苏丹  0.011 162 246     408 
89 苏里南  0.010 222 216     438 
90 瑞典  1.364 0 29,243     29,243 
91 瑞士  1.637 0 35,074   35,049 25 
92 

 
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  0.052 0 1,113     1,113 
93 泰国  0.286 0 6,124   6,124 0 
94 多哥  0.010 222 216     438 
95 乌克兰  0.053 1,351 1,143     2,494 
96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0.321 8,141 6,886     15,027 
97 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8.377 0 179,535   179,535 0 

98 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  0.010 222 216     438 

99 乌拉圭  0.066 1,663 1,406     3,069 
100 委内瑞拉  0.234 2,468 5,253     7,721 

      

   100 605,925 2,155,912 256,754 1,182,079 
1,323,00

4

1/  资料来源：联合国大会第 58 届会议，议程项目 124，决议 58/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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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续） 

表 2. 截止 2006 年 5 月 31 日收到的收入概要 

（业务预算一般信托基金）（美元） 

  2005 2006 

    

2005−2006 年批准的  
预算总额   3,542,159 3,710,224

东道国捐款   (1,444,043) (1,463,415) （捐款 120 万欧元）  

需要通过分摊捐款满足的总额 2,098,116 2,246,809
（减去 2005 年新缔约方按

比例分配的收入）  

    

    

收到的收入总额    

    

    

专业人员信托基金的  
结转额   0 236,996

收到的分摊捐款   1,691,737 1,182,079

为上一年支付的款额   256,754 0

利  息   10,660 0

东道国政府瑞士   768,264 724,949

东道国政府意大利  欧元 600,000 0 0

    

合 计   2,727,415 2,144,024

  

余  额   (814,744) (1,56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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